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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第八條、第九條、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
950331  校務代表臨時會議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.01.20  校務會議通過
103.01.20校務會議會議修正
104.01.27校務會議會議修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.08.26校務會議會議修正
108.01.18校務會議會議修正
108.08.29校務會議會議修正

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第八條：原則上凡具有下列條件之一，且經第一次遴選小組會議審議無誤後，按優先順序作業，得免任導師一年。
第一順位：該學年已擔任主任、組長、教師會會長、資優班召集人、合作社經理、資優班任課教師、童軍團長及依相關規定免兼導師者。
	第八條：原則上凡具有下列條件之一，且經第一次遴選小組會議審議無誤後，按優先順序作業，得免任導師一年。
第一順位：該學年已擔任主任、組長、教師會會長、資優班召集人、合作社經理及依相關規定免兼導師者。 
	1、 依特殊教育法相關規定資優班任課教師免兼導師。
2、 為本校童軍團永續發展，有意願擔任團長者得免兼導師。

	第九條：積分計算方法：
5.本校行政或其他年資：擔任協助行政、童軍團長、合作社經理、資優班召集人、學困班召集人、教師會長及借調西區自造教育中心教師，每滿一年以1分計。
	第九條：積分計算方法：
5.本校行政或其他年資：擔任協助行政、童軍團長、合作社經理、資優班召集人、學困班召集人或教師會長，每滿一年以0.5分計。

	1、 導師積分已由每滿一年1.5分調整為2分，上開人員在校內服務之辛勞並不亞於導師，建議比照積分之調整。
2、 本校奉命成立依區自造教育中心，且地點位於校區內，本校借調之3位教師除服務學區學校，亦使本校相關課程受惠，建議比照特殊學程之積分計算。

	第十條：(增列)
       3.未有第八條所列條件，但自願擔任導師者，請於每年5月10日前以書面通知學務處，以利召集遴選小組會議討論之，逾期則不予受理。
	無
	為使績分排序計算之時效，能配合排沛課需求，自願擔任導師者，應於期限內提出申請，以免影響職級務之分配。



